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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性基金会 2018 年度财务 

审 计 报 告 

     中宣育基审字[2019] 第 13039-1 号 

致福慈善基金会： 

一、审计意见 

我们审计了致福慈善基金会（以下简称：“致福基金会”）的财务报表，包括 2018 年 12

月 31 日的资产负债表，2018 年度的业务活动表和现金流量表以及财务报表附注。 

我们认为，后附的财务报表在所有重大方面按照《民间非营利组织会计制度》的规定编

制，公允反映了致福基金会 2018 年 12 月 31 日的财务状况以及 2018 年度的经营成果和现金

流量。 

二、形成审计意见的基础 

我们按照中国注册会计师审计准则的规定执行了审计工作。审计报告的“注册会计师对

财务报表审计的责任”部分进一步阐述了我们在这些准则下的责任。按照中国注册会计师职

业道德守则，我们独立于致福基金会，并履行了职业道德方面的其他责任。我们相信，我们

获取的审计证据是充分、适当的，为发表审计意见提供了基础。  

三、管理层和治理层对财务报表的责任 

致福基金会管理层（以下简称：“管理层”）负责按照《民间非营利组织会计制度》的规

定编制财务报表，使其实现公允反映，并设计、执行和维护必要的内部控制，以使财务报表

不存在由于舞弊或错误导致的重大错报。 

在编制财务报表时，管理层负责评估致福基金会的持续经营能力，披露与持续经营相关

的事项（如适用），并运用持续经营假设，除非管理层计划清算致福基金会、停止营运或别

无其他现实的选择。致福基金会治理层（以下简称：“治理层”)负责监督致福基金会的财务

报告过程。 

四、注册会计师对财务报表审计的责任 

我们的目标是对财务报表整体是否不存在由于舞弊或错误导致的重大错报获取合理保

证，并出具包含审计意见的审计报告。合理保证是高水平的保证，但并不能保证按照审计准

则执行的审计在某一重大错报存在时总能发现。错报可能由舞弊或错误所导致，如果合理预

期错报单独或汇总起来可能影响财务报表使用者依据财务报表作出的经济决策，则通常认为

错报是重大的。在按照审计准则执行审计的过程中，我们运用了职业判断，保持了职业怀疑。



同时，我们也执行以下工作： 

（1）识别和评估由于舞弊或错误导致的财务报表重大错报风险；设计和实施审计程序

以应对这些风险，并获取充分、适当的审计证据，作为发表审计意见的基础。由于舞弊可能

涉及串通、伪造、故意遗漏、虚假陈述或凌驾于内部控制之上，未能发现由于舞弊导致的重

大错报的风险高于未能发现由于错误导致的重大错报的风险。 

（2）了解与审计相关的内部控制，以设计恰当的审计程序。 

（3）评价管理层选用会计政策的恰当性和作出会计估计及相关披露的合理性。 

（4）对管理层使用持续经营假设的恰当性得出结论。同时，根据获取的审计证据，就

可能导致对致福基金会持续经营能力产生重大疑虑的事项或情况是否存在重大不确定性得

出结论。如果我们得出结论认为存在重大不确定性，审计准则要求我们在审计报告中提请报

表使用者注意财务报表中的相关披露；如果披露不充分，我们应当发表非无保留意见。我们

的结论基于截至审计报告日可获得的信息。然而，未来的事项或情况可能导致致福基金会不

能持续经营。 

（5）评价财务报表的总体列报、结构和内容（包括披露），并评价财务报表是否公允反

映相关交易和事项。  

我们与治理层就计划的审计范围、时间安排和重大审计发现等事项进行沟通，包括沟通

我们在审计中识别出的值得关注的内部控制缺陷。 

五、基本情况 

1、致福慈善基金会统一社会信用代码：53100000717837529X。基金会法人登记

证书（慈善组织）有效期为 2017 年 4 月 27 日至 2021 年 4 月 27 日。法定代表人为闫

小培，主要经费来源为捐赠，住所为北京市西城区德胜门东滨河路 11 号，业务主管

单位为民政部，业务范围为专项资助  救灾赈济  公益慈善。  

2、截至 2018 年 12 月 31 日，未设立分支机构。 

3、截至 2018 年 12 月 31 日，无对外投资的实体机构。  

4、致福慈善基金会 2018 年末职工 3 人，其中：理事长、秘书长共 2 人，其月人均

工资为 0.00 元；工作人员 1 人，其月人均工资 9,119.83 元。 

六、财务状况 

1、致福慈善基金会截止 2018 年 12 月 31 日，资产总额为 39,216,099.01 元，其

中：货币资金 738,527.81 元，短期投资 38,470,000.00 元，其他应收款 121.20 元，

存货 7,450.00 元。  



2、致福慈善基金会截止 2018 年 12 月 31 日，负债总额为 958.06 元，其中：流

动负债 958.06 元。  

3、致福慈善基金会截止 2018 年 12 月 31 日，净资产总额 39,215,140.95 元，其

中：限定性净资产 2,670,942.50 元，非限定性净资产 36,544,198.45 元。  

七、收支情况 

1、致福慈善基金会 2018 年度收入 5,851,930.75 元，其中：捐赠收入 4,024,009.00

元，投资收益 1,821,227.83 元，其他收入 6,693.92 元。  

2、致福慈善基金会 2018 年度费用 2,799,414.11 元，其中：业务活动成本

2,613,546.50 元，管理费用 185,867.61 元。  

 

 

 

 

 

 

 

 

 

 

 

 

 

 

北京中宣育会计师事务所有限责任公司     中国注册会计师： 

 

中国·北京 

 

二零一九年三月六日             中国注册会计师： 



基金会基本情况统计表 

2018年 12月 31日 

基金会名称 致福慈善基金会 

登记证号 
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

53100000717837529X 
组织机构代码   

登记时间 2013 年 8月 30日 法定代表人 闫小培 

住所 北京市西城区德胜门东滨河路11号 邮编 100120 

主要经费来源    捐赠 电话 51550572 

基本账户开户银行 华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中轴路支行 

基本账户银行账号 10278000000379231 

财务机构名称 财务室 

财务机构负责人 王杨 专业技术职称 无 

会计姓名 王杨 专职/兼职 专职 

代理记账中介机构名称 无 

税务登记号码   

分支（代表）机构名称 无 

对外投资的实体机构 

和投资比例 
无 



附送2 

资 产 负 债 表 

2018年12月31日 

编制单位：致福慈善基金会         单位:元 
 

资 产 
 

行次 
 

年初数 
 

 

年末数 
 

 

负债和净资产 
 

行

次 

 

年初数 
 

 

年末数 
 

流动资产： 
     

 

流动负债： 
    

 

货币资金 
 

1 
 

881,940.81 
 

738,527.81 

 

短期借款 
 

23 
   

 

短期投资 
 

2 
 

35,270,000.00 
 

38,470,000.00 

 

应付款项 
 

24 
   

 

应收款项 
 

3 
   

121.20 

 

应付工资 
 

25 
 

2,011.62 
 

838.38 
 

预付账款 
 

4 
    

 

应交税金 
 

26 
 

714.88 
 

119.68 
 

存 货 
 

5 
 

13,410.00 
 

7,450.00 

 

预收账款 
 

27 
   

 

待摊费用 
 

6 
    

 

预提费用 
 

28 
   

 

一年内到期的长期债权投资 
 

7 
    

 

预计负债 
 

29 
   

 

其他流动资产 
 

8 
    

 

一年内到期的长期负债 
 

30 
   

 

流动资产合计 
 

9 
 

36,165,350.81 
 

39,216,099.01 

 

其他流动负债 
 

31 
   

      
 

流动负债合计 
 

32 
 

2,726.50 
 

958.06 
 

长期投资： 
 

长期股权投资 
 

10 
    

 

长期负债： 
    

 

长期债权投资 
 

11 
    

 

长期借款 
 

33 
   

 

长期投资合计 
 

12 
  

- 
  

- 

 

长期应付款 
 

34 
   

 

固定资产： 
     

 

其他长期负债 
 

35 
   

 

固定资产原价 
 

13 
    

 

长期负债合计 
 

36 
  

- 
 

- 
 

减：累计折旧 
 

14 
         

 

固定资产净值 
 

15 
  

- 
  

- 

 

受托代理负债： 
    

 

在建工程 
 

16 
    

 

受托代理负债： 
 

37 
   

 

文物文化资产 
 

17 
    

 

负债合计 
 

38 
 

2,726.50 
 

958.06 
 

固定资产清理 
 

18 
         

 

固定资产合计 
 

19 
  

- 
  

- 

 

净资产： 
    

 

无形资产： 
     

 

非限定性净资产 
 

39 
 

36,162,624.31 
 

36,544,198.45 
 

无形资产 
 

20 
    

 

限定性净资产 
 

40 
   

2,670,942.50 
 

受托代理资产： 
     

 

净资产合计 
 

41 
 

36,162,624.31 
 

39,215,140.95 
 

受托代理资产 
 

21 
         

 

资产总计 
 

22 
 

36,165,350.81 
 

39,216,099.01 

 

负债和净资产总计 
 

42 
 

36,165,350.81 
 

39,216,099.01 
 

单位负责人： 闫小培 复核：李万通 制表：王杨 



 

附送3 

业 务 活 动 表 
2018年度 

编制单位：致福慈善基金会 单位：元 

 

项 目 
 

行次 
上 年 数 本 年 累 计 数 

非限定性 限定性 合计 非限定性 限定性 合计 
 

一、收入 
       

 

其中：捐赠收入 
 

1 
 

2,612,337.21 
  

2,612,337.21 
  

4,024,009.00 
 

4,024,009.00 
 

会费收入 
 

2 
   

- 
   

- 
 

提供服务收入 
 

3 
   

- 
   

- 
 

商品销售收入 
 

4 
   

- 
   

- 
 

政府补助收入 
 

5 
   

- 
   

- 
 

投资收益 
 

6 
 

1,218,475.94 
  

1,218,475.94 
 

1,821,227.83 
  

1,821,227.83 
 

其他收入 
 

7 
 

3,380.03 
  

3,380.03 
 

6,693.92 
  

6,693.92 
 

收入合计 
 

8 
 

3,834,193.18 
 

- 
 

3,834,193.18 
 

1,827,921.75 
 

4,024,009.00 
 

5,851,930.75 
 

二、费用 
 

9 
      

 

（一）业务活动成本 
 

10 
 

3,773,576.21 
 

- 
 

3,773,576.21 
 

2,613,546.50 
 

- 
 

2,613,546.50 
 

其中：①捐赠项目成本 
 

11 
 

3,773,576.21 
  

3,773,576.21 
 

2,613,546.50 
  

2,613,546.50 
 

②提供服务成本 
 

12 
   

- 
   

- 
 

③销售商品成本 
 

13 
   

- 
   

- 
 

④会员服务成本 
 

14 
   

- 
   

- 
 

⑤业务活动税金及 
 

15 
   

- 
   

- 
 

（二）管理费用 
 

16 
 

165,362.65 
  

165,362.65 
 

185,867.61 
  

185,867.61 
 

（三）筹资费用 
 

17 
   

- 
   

- 
 

（四）其他费用 
 

18 
 

44,330.41 
  

44,330.41 
   

- 
 

费用合计 
 

19 
 

3,983,269.27 
 

- 
 

3,983,269.27 
 

2,799,414.11 
 

- 
 

2,799,414.11 

三、限定性净资产转为非 

限定性净资产 

 
 

20 

   
 

- 

 
 

1,353,066.50 

 
 

-1,353,066.50 

 
 

- 
四、净资产变动额（若为 

净资产减少额，以“-”号 填

列） 

 
 

21 

 
 

-149,076.09 

 
 

- 

 
 

-149,076.09 

 
 

381,574.14 

 
 

2,670,942.50 

 
 

3,052,516.64 

单位负责人： 闫小培 复核：李万通 制表：王杨 



 

附送4 

现 金 流 量 表 

2018年度 

编制单位：致福慈善基金会  单位：元 

项 目 行次 金 额 

一、业务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1  

接受捐赠收到的现金 2 4,024,009.00 

收取会费收到的现金 3  

提供服务收到的现金 4  

销售商品收到的现金 5  

政府补助收到的现金 6  

收到的其他与业务活动有关的现金 7 6,693.92 

现金流入小计 8 4,030,702.92 

提供捐赠或者资助支付的现金 9 2,607,586.50 

支付给员工以及为员工支付的现金 10 161,229.62 

购买商品、接受服务支付的现金 11 8,522.80 

支付的其他与业务活动有关的现金 12 18,004.83 

现金流出小计 13 2,795,343.75 

业务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4 1,235,359.17 

二、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15  

收回投资所收到的现金 16 34,800,000.00 

取得投资收益所收到的现金 17 1,821,227.83 

处置固定资产和无形资产所收回的现金 18  

收到的其他与投资活动有关的现金 19  

现金流入小计 20 36,621,227.83 

购建固定资产和无形资产所支付的现金 21  

对外投资所支付的现金 22 38,000,000.00 

支付的其他与投资活动有关的现金 23  

现金流出小计 24 38,000,000.00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25 -1,378,772.17 

三、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26  

借款所收到的现金 27  

收到的其他与筹资活动有关的现金 28  

现金流入小计 29 - 

偿还借款所支付的现金 30  

偿付利息所支付的现金 31  

支付的其他与筹资活动有关的现金 32  

现金流出小计 33 -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34 - 

四、汇率变动对现金的影响额 35  

五、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净增加额 36 -143,413.00 

单位负责人： 闫小培 复核：李万通 制表：王杨 



附送 6 

财务报表附注 

截止 2018 年 12 月 31 日 

（除特别说明，以人民币元表述） 

一、 基本情况 

致福慈善基金会（以下简称：“本基金会”）于 2013 年 8 月 30 日经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政部批准登记，2017

年 4 月 27 日换发了基金会法人登记证书（慈善组织），基金会法人登记证书有效日期：2017 年 4 月 27 日至 2020

年 4 月 27 日。注册资金叁仟陆佰万元，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53100000717837529X，法定代表人闫小培，住

所为北京市西城区德胜门东滨河路 11 号，业务主管单位为民政部。 

业务范围：专项资助  救灾赈济  公益慈善。  

二、 财务报表的编制基础 

本基金会财务报表的编制符合《民间非营利组织会计制度》的要求，真实、完整地反映了本基金会的财务

状况、业务活动情况和现金流量。 

三、 主要会计政策 

1、 会计制度： 

本基金会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财政部颁布的《民间非营利组织会计制度》及其补充规定。 

2、 会计期间： 

本基金会以 1 月 1 日起 12 月 31 日止为一个会计年度。 

3、 记账本位币： 

本基金会以人民币为记账本位币。 

4、 记账基础和计价原则 

本基金会会计核算以权责发生制为记账基础，资产以历史成本为计价原则。 

5、 外币业务核算方法 

本基金会会计年度内涉及的外币经营业务，按业务实际发生日市场汇价折合为人民币记账，年末对货币性

项目按年末的市场汇率进行调整，由此产生的汇兑损益，按用途及性质计入当期财务费用或予以资本化。 

6、 短期投资核算方法 

短期投资指本基金会持有的能够随时变现并且持有时间不准备超过一年（含一年）的投资，包括股票、债

券投资等。 

短期投资在取得时按照投资成本计量。 

处置短期投资时，应将实际取得的价款与短期投资账面价值的差额确认为当期投资损益。 



7、 坏账核算办法 

本基金会的坏账核算采用直接转销法，即：当应收款项实际发生坏账损失时，直接从应收账款中转销，计

入当期管理费用。 

本基金会的坏账确认标准： 

（1）债务人破产或死亡，以其破产财产或遗产清偿后，仍然不能收回的； 

（2）债务人较长时期内未履行其偿债义务，并有足够的证据表明无法收回或收回的可能性极小。 

8、 存货核算方法 

（1） 存货分类：本基金会存货包括在日常业务活动中持有以备出售或捐赠的，或者为了出售或捐赠仍处

在生产过程中的，或者将在生产、提供服务或日常管理过程中耗用的材料、物资、商品等。 

（2） 取得和发出的计价方法：本基金会材料、物资、商品等按取得时的实际成本计价，发出材料、物资、

商品等按个别计价法计价。 

（3） 存货的盘存制度： 

本基金会存货每年定期盘点一次。 

（4） 存货跌价准备的确认原则： 

本基金会在期末按可变现净值与账面价值孰低确定存货的期末价值。对可变现净值低于账面价值的差额计

提存货跌价准备。如下年度可变现净值回升，应在原已确认的跌价损失的金额内转回。 

9、 长期投资核算方法 

（1） 长期股权投资 

本基金会长期股权投资在取得时按初始投资成本计价。对被投资单位没有控制、共同控制和重大影响的，

采用成本法核算；对被投资单位具有控制、共同控制和重大影响的，采用权益法核算。 

（2） 长期债权投资 

本基金会长期债权投资按取得时的实际成本作为初始投资成本。长期债券投资按直线法计提利息及摊销债

券折溢价。 

（3） 长期投资减值准备 

本基金会期末对长期投资逐项进行检查，按单项投资可回收金额低于账面价值的差额计提长期投资减值准

备。 

10、 固定资产计价及其折旧方法 

固定资产是指为行政管理、提供服务、生产商品或者出租目的而持有的，预计使用年限超过 1 年，且单位

价值较高的资产。 

（1） 固定资产按取得时实际成本计价。 

http://wiki.mbalib.com/wiki/%E7%AE%A1%E7%90%86%E8%B4%B9%E7%94%A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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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固定资产折旧采用年限平均法计算。 

年限平均法按固定资产的原值和估计使用年限扣除残值率(原值的 5%以内)确定其折旧率，年分类折旧率

如下： 

固定资产类别 使用年限（年） 残值率（%） 年折旧率（%） 

房屋、建筑物 20 年 5 4.75 

机器设备 10 年 5 9.5 

运输设备 4 年 5 23.75 

电子设备 3 年 5 31.67 

其他设备 5 年 5 19 

（3） 不计提折旧的固定资产 

用于展览、教育或研究等目的的历史文物、艺术品以及其他具有文化或者历史价值并作为长期或者永久保

存的典藏等，作为固定资产核算，不必计提折旧。 

11、 在建工程核算方法 

在建工程应当按照实际发生的支出确定其工程成本，包括施工前期准备、正在施工中的建筑工程、安装工

程、技术改造工程等。 

12、 无形资产 

本基金会无形资产是指为开展业务活动、出租和管理目的而持有的且没有实物形态的非货币性长期资产。

无形资产按取得时的实际成本计价，无形资产在合同或法律规定的有效期内按直线法摊销， 

13、 受托代理资产 

受托代理资产是指本基金会接受委托方委托从事受托代理业务而收到的资产。 

14、 预计负债的确认原则 

如果与或有事项相关的义务同时符合以下条件，本基金会将其确认为负债，以清偿该负债所需支出的最佳

估计数予以计量，并在资产负债表中单列项目予以反映： 

（1） 该义务是本基金会承担的现时义务。 

（2） 该义务的履行很可能导致经济利益流出。 

（3） 该义务的金额能够可靠地计量。 

15、 限定性净资产、非限定性净资产确认原则 

资产或资产所产生的经济利益（如资产的投资利益和利息等）的使用受到资产提供者或者国家有关法律、

行政法规所设置的时间限定或（和）用途限定，则由此形成的净资产为限定性净资产；除此之外的其他净资产，

为非限定性净资产。 

16、 收入确认原则 

收入是指民间非营利组织开展业务活动取得的、导致本期净资产增加的经济利益或者服务潜力的流入。收



入应当按照其来源分为会费收入、捐赠收入、政府补助收入、提供服务收入、投资收益、商品销售收入和其他

收入等。 

本基金会按以下规定确认收入实现，并按已实现的收入记账，计入当期损益。 

本基金会在确认收入时，应当区分交换交易所形成的收入和非交换交易所形成的收入。 

销售商品，已将商品所有权上的主要风险和报酬转换给购货方；既没有保留通常与所有权相联系的继续管

理权，也没有对已出售的商品实施控制；与交易相关的经济利益能够流入；相关收入和成本能够可靠地计量时

确认收入。 

提供劳务，在同一会计年度内开始并完成的劳务，应当在完成劳务时确认收入；如果劳务的开始和完成分

属不同的会计年度，可以按照完工进度完成的工作量确认收入。 

让渡资产使用权，与交易相关的经济利益能够流入；收入的金额能够可靠地计量。 

会费收入，在实际收到时确认收入；如果一次性收取多年会费时，按照会费的实际所属年度分期确认收入。 

无条件的捐赠或政府补助，在收到时确认收入；附条件的捐赠或政府补助，在取得捐赠资产或政府补助资

产控制权时确认收入；但当本基金会存在需要偿还全部或部分捐赠资产或者相应金额的现时义务时，应当根据

需要偿还的金额确认一项负债和费用。 

17、 成本费用划分原则 

本基金会支出按照其功能分为业务活动成本、管理费用、筹资费用、其他费用等。 

（1）业务活动成本核算民间非营利组织为了实现其业务活动成本目标、开展其项目活动或者提供服务所

发生的费用。 

（2）管理费用核算民间非营利组织为组织和管理其业务活动所发生的各项费用。 

（3）筹资费用核算本基金会为筹集业务活动所需资金而发生的费用。 

（4）其他费用核算基金会发生的无法归属到业务活动成本、管理费用或筹资费用中的费用。 

18、 重要会计政策变更情况的说明： 

本基金会无重要会计政策变更的情况 

四、 负责人和职工的数量、变动情况以及获得的薪金等报酬情况的说明 

1、本基金会负责人（理事长、副理事长、秘书长）的姓名、在本基金会领取报酬的负责人数、领取报酬

的金额 

负责人姓名 社团职务 是否在社团领取报酬 领取报酬金额 

闫小培  理事长  否 0.00 

高春丽 秘书长 否 0.00 

许振东 副理事长 否 0.00 

李万通 副理事长 否 0.00 

于圣臣 副理事长 否 0.00 



董配永 副理事长 否 0.00 

沈国军 副理事长 否 0.00 

郭滨 副理事长 否 0.00 

应仲树 副理事长 否 0.00 

史维学 副理事长 否 0.00 

唐九红 理事 否 0.00 

2、本基金会工作人员总数、各部门职工数量、工资总额、人均工资 

部      门 职工人数 本年工资总额 年人均工资额 

（1）财务处兼职 2 0.00 0.00 

（2）秘书处 1 91,623.95 91,623.95            

（3）社会服务部兼职 1 0.00 0.00 

合  计 4 91,623.95 91,623.95            

五、 财务报表主要项目注释 

1、 货币资金                                

项  目 币  种 年初数 年末数 

现  金 人民币   

银行存款 人民币 881,940.81 738,527.81 

合  计  881,940.81 738,527.81 

2、 短期投资 

项  目 

年初数 年末数 

账面余额 

计提

跌价

准备 

账面价值 账面余额 

计提

跌价

准备 

账面价值 

股票投资       

国债投资       

债券投资       

基金投资       

其他 35,270,000.00  35,270,000.00 38,470,000.00  38,470,000.00 

合  计 35,270,000.00  35,270,000.00 38,470,000.00  38,470,000.00 

3、 存货  

存货明细如下：                                   

项  目 年初账面余额 本年增加额 本年减少额 年末账面余额 

1．原材料     

2．库存商品     

3．接受捐赠物资 13,410.00  5,960.00 7,450.00 

4．低值易耗品     

合  计 13,410.00   5,960.00  7,450.00 

4、 应付工资                                     

项  目 年初账面余额 本年增加额 本期支付额 年末账面余额 



项  目 年初账面余额 本年增加额 本期支付额 年末账面余额 

一、工资、奖金、

津贴和补贴 
 91,623.95 91,623.95             

二、职工福利费     

三、社会保险费 1,268.62 8,202.18 8,632.42 838.38 

四、住房公积金 743.00 9,611.80 10,354.80  

合  计 2,011.62 109,437.93 110,611.17 838.38 

5、 应交税金           

税费项目 年初账面余额 年末账面余额 适用税率% 

代扣代缴个人所得税 714.88 119.68 — 

合 计 714.88 119.68 — 

6、 净资产                                 

项  目 年初数 本年增加 本年减少 年末数 

1．限定性净资产  4,024,009.00 1,353,066.50 2,670,942.50 

2．非限定性净资产 36,162,624.31 1,827,921.75 1,446,347.61 36,544,198.45 

合  计 36,162,624.31 5,851,930.75 2,799,414.11 39,215,140.95 

当年收支结余 3,052,516.64 元，影响净资产增加 3,052,516.64 元。  

7、 收入                       

项  目 
本年发生额 上年发生额 

非限定性 限定性 合计 非限定性 限定性 合计 

捐赠收入  4,024,009.00 4,024,009.00 2,612,337.21  2,612,337.21 

投资收益 1,821,227.83  1,821,227.83 1,218,476.94  1,218,476.94 

其他收入 6,693.92  6,693.92 3,380.03  3,380.03 

合 计 1,827,921.75 4,024,009.00 5,851,930.75 3,834,193.18    3,834,193.18 

8、 业务活动成本 

项  目 
本年累计数 上年累计数 

非限定性 限定性 合计 非限定性 限定性 合计 

捐赠项目成本：       

1.春 晖 行 动 -致

公学生培养计划 
   2,200,000.00  2,200,000.00 

2．致福足球队系

列项目 
81,880.00  81,880.00 2,765.00  2,765.00 

3.致美茅坪太阳能

路灯  
200,000.00  200,000.00    

4.致福农村社区发

展基金 
100,000.00  100,000.00    

5.致公致福班 200,000.00  200,000.00    

6.长沙岳麓仁和家

庭服务中心捐书  
5,960.00  5,960.00    

7.四川泸州法王寺

村社区基金 
   500,000.00  500,000.00 

8. 四川大凉山教

育领域精准扶贫系

列项目 

 1,353,066.50 1,353,066.50    

9.援建酉阳铜鼓乡

卫生院业务楼 
   500,015.00  500,015.00 

10.粤港青年公益

交流活动 
100,000.00  100,000.00 208,300.00  208,300.00 



项  目 
本年累计数 上年累计数 

非限定性 限定性 合计 非限定性 限定性 合计 

11.致福助侨奖学

金 
297,990.00  297,990.00 335,848.00  335,848.00 

12.精准扶贫活动    4,611.00  4,611.00 

13.香格里拉第二

中学捐书项目 
   22,037.21  22,037.21 

14.致公党清华大

学远程教学站 
74,650.00  74,650.00    

15.致公科普活动

中心 
200,000.00  200,000.00    

合 计 1,260,480.00 1,353,066.50 2,613,546.50 3,773,576.21  3,773,576.21 

9、 管理费用  

项  目 
本年累计数 上年累计数 

非限定性 限定性 合计 非限定性 限定性 合计 

1．行政管理人

员费用 
159,339.98  159,339.98 145,244.24  145,244.24 

2．行政管理事

务物品耗费和

服务开支 

11,700.63  11,700.63 13,418.41  13,418.41 

3、差旅费 14,827.00  14,827.00 6,700.00  6,700.00 

合 计 185,867.61  185,867.61 165,362.65  165,362.65 

10、 其他费用    

项  目 
本年累计数 上年累计数 

非限定性 限定性 合计 非限定性 限定性 合计 

所得税费用    44,330.41  44,330.41 

合  计    44,330.41  44,330.41 

六、 关联方关系及关联方交易的说明 

1、 关联方关系列示 

关联方名称 关联方注册或住所 与基金会关系 

北京中邦亚科贸集团 —— 发起人 

北京北大青鸟有限责任公司 —— 发起人 

华夏董氏兄弟商贸集团 —— 发起人 

中国银泰投资有限公司 —— 发起人 

北京兴荣基置业有限公司 —— 发起人 

仪邦集团董事局 —— 发起人 

悦康药业集团有限公司 —— 发起人 

2、 关联方交易：无 

七、 限定性净资产转为非限定性净资产：0.00 元。 

八、 净资产变动额： 

2018 年度净资产变动额为 3,052,516.64 元。收入合计 5,851,930.75 元, 费用合计 2,799,414.11 元，净资产

变动额为收入合计减去费用合计，净资产增加 3,052,516.64 元。  

九、 资产提供者设置了时间或用途限制的相关资产情况的说明： 



项目 来源 年初数 本年增加 本年减少 年末数 限定条件 

四川大凉山教育领域

精准扶贫系列项目 

四川省民生慈善基

金会 
 3,873,000.00 1,353,066.50 2,519,933.50 

四川大凉山教育

领域精准扶贫系

列项目 

援建酉阳铜鼓乡卫生

院业务楼 

中国致公党广东省

委员会 
 120,800.00  120,800.00 

援建酉阳铜鼓乡卫

生院业务楼 

精准扶贫活动爱心捐

赠 
致公党各界捐赠  30,209.00  30,209.00 精准扶贫活动爱心 

合计   4,024,009.00 1,353,066.50 2,670,942.50 —— 

十、 受托代理业务情况的说明 

 本基金会无受托代理业务。 

十一、重大资产减值情况的说明 

本基金会无重大资产减值情况。 

十二、公允价值无法可靠取得的受赠资产和其他资产的说明 

本基金会无公允价值无法可靠取得的受赠资产和其他资产。 

十三、接受劳务捐赠情况的说明 

本基金会无接受劳务捐赠情况。 

十四、对外承诺和或有事项情况的说明 

截至 2018 年 12 月 31 日本基金会无对外承诺和或有事项。 

十五、资产负债表日后非调整事项的说明 

截至 2019 年 3 月 6 日本基金会无资产负债表日后非调整事项。 

十六、需要说明的其他事项 

 本基金会无需要说明的其他事项。 

 

 

 

 

上述 2018年度财务报表和财务报表有关附注，系我们按《民间非营利组织会计制度》编制。 

 

 

 

 

基金会名称：（印章） 

  

基金会负责人：（签字）闫小培 基金会财务负责人：（签字）王杨 

  

日期:2019年 3月 6日 日期: 2019年 3月 6 日 

 

 


